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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上城集團有限公司

（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（證券代號：2330）

根據第13.51B(2)條刊發公告

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（「聯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
第13.51B(2)條而刊發。

中國上城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（「董
事」）會（「董事會」）獲獨立非執行董事吳國柱先生（「吳先生」）告知，聯交所創業
板上市委員會（「委員會」）已於二零一四年八月十八日刊發公開批評聲明，內容有
關吳先生作為聯交所創業板（「創業板」）上市公司百齡國際（控股）有限公司（股
份代號：8017）（「百齡」）的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違反(i)創業板證券上市規則（「創
業板上市規則」）；及(ii)董事於創業板上市規則附錄六A表格中向聯交所作出的董
事聲明及承諾項下的責任。有關公開聲明的詳情，請參閱聯交所於二零一四年八
月十八日刊發的新聞稿。

本公告乃由本公司為呈報資料變更而作出，內容有關吳先生遵守上市規則第
13.51B(2)條的規定。據本公司所深知，百齡或其附屬公司與本集團並無關連及吳
先生已向本公司確認，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，概無其他事宜須提請本公司股東留
意。

承董事會命
中國上城集團有限公司

公司秘書
府磊

香港，二零一四年八月十九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：劉鋒先生、陳賢先生、劉世忠先生及 
Xia Dan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：潘禮賢先生、陳振輝先生及吳國柱先生。


